
济招考函〔2024〕2号

各试点院校：

根据《关于修订<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

核改革试点方案>的通知》（鲁教考委〔2012〕2 号）和《关于调整

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考核课程的通知》（鲁招考

〔2023〕115号）等规定，现就做好 2025 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注册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注册要求

（一）注册时间

本次注册时间为2024 年 11月 15日至 11月 30日。

（二）注册方式

本次实行网上注册。注册平台为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

籍信息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服务平台），网址为https://zkkj.sdzk.

cn/admin/zkkjGlyLogin。试点院校要认真阅读服务平台提供的《山

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注册操作手册》，准确规范掌握注册操作

流程。

（三）注册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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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信息包括考生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码、专业、

照片等。试点院校按服务平台要求采集注册信息，考生照片须使用

平台下载的“照片处理工具”进行处理上传，确保照片规范准确，

手机号码须为考生本人使用，不得套用他人手机号码。注册信息审

核通过后，服务平台生成注册号。注册号即考生的准考证号，准考

证号的前 4位是试点院校代码，各试点院校应按分配固定使用的 4

位试点院校代码；第 5—7位是年度码，设置为251；第 8位是标识

码，设置为 2；第 9—12位是流水编号，从 0001开始，顺序生成。

（四）注册要求

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注册中，试点院校只能接受本校在校生注

册，每专业注册人数不得少于20人。

本次实行网上注册，必须以院校为单位统一进行，严禁出现多

次或多人操作，以免信息覆盖。

（五）注册审核

各试点院校要严格按照我省已审批、备案的山东省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试点院校及专业和《山东省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社会助学组织2024 年度招生简章备案名单》等相关要求审核

辖区内试点院校的注册信息，确保试点院校只能接受本校在校生注

册，不得将社会考生或其他助学组织的学生纳入本校注册。

注册信息作为考生报名考试、成绩合成及毕业审核的重要依据，

备案后不予更改。逾期未报者视为放弃本次注册机会。

我院将按照注册要求进行信息审核，合格后上报省考试院核验。

二、注册材料报送

注册材料包括电子信息和纸质材料，各试点院校按照要求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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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。

（一）电子信息报送

各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及试点院校通过服务平台报送电子信

息，具体流程详见服务平台上的操作手册。电子信息截止时间为11

月 30 日上午 11:00。

（二）纸质材料报送

纸质材料共3项，一是《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

课程考核学生名册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学生名册表》），二是《山东省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注册（专业情况）统计表》（以

下简称《专业统计表》），三是《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

践课程考核注册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登记表》）。

各试点院校从服务平台下载样表，可调整表格大小，但不得增

加、删减样表内容。要完整、准确填写各项信息，各项表格均一式

两份，由各院校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院校公章。

《注册登记表》须由考生本人填写，一份由试点院校存入考生

学籍档案，另一份《注册登记表》和《学生名册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、

《专业统计表》（一式两份）等纸质材料请于 12月 2日上午 11:00

前送至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自考部。

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

2024 年 11月 4日


